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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學性因子作業環境監測結果採取之必要措施：

一、本次監測結果未超過容許濃度。

二、法規依據:
   (一)職業安全衛生法第12條。
   (二)勞工作業環境監測實施辦法第8條實施作業環境監測。
   (三)依據標準參考分析方法實施採樣及分析。

三、現場作業環境控制:
   (一)作業場所應實施通風設備運轉狀況、勞工作業情形、空氣流通效果等隨
       時確認，並採取必要措施。
   (二)設置之密閉設備、局部排氣裝置、吹吸型換氣裝置或整體換氣裝置定期
       自動、重點檢查，維持有效性能。
   (三)指定(有機溶劑作業、鉛作業、特定化學作業⋯等)作業主管實施監督工作。

四、應採取防範管理措施:
   (一)應確實督導員工於作業時配戴合格之防護器具。
   (二)依危害性化學品標示及通識規則：
    1.現場應於明顯之處標示公告下述內容：
      (1)危害圖示。
      (2)內容：
         1名稱。
         2危害成分。
         3警示語。
         4危害警告訊息。
         5危害防範措施。
         6製造者、輸入者或供應者之名稱、地址及電話。
    2.安全資料表置於工作場所易取得之處供員工隨時參閱。
    3.勞工應接受製造、處置或使用危險物、有害物之職業安全衛生教育訓練。

   (三)應依勞工健康保護規則第12條定期對勞工實施特殊健康檢查並保存記錄。
   (四)應置備與勞工人數相同數量以上之必要防護具保持性能與清潔。

 五、本監測結果僅顯示作業環境當時狀況，並不足以說明作業環境長期危害情形。

第 A - 004 頁



粉塵作業環境監測結果採取之必要措施：

一、本次監測項目共有  第四種總粉塵、第四種可呼吸性粉塵  結果皆未超過

    容許濃度標準。

二、法規依據:

    (一)職業安全衛生法第12條。

    (二)勞工作業環境監測實施辦法第8條實施作業環境監測。

    (三)依據標準參考分析方法實施採樣及分析。

三、現場作業環境控制:

   (一)作業場所應實施通風設備運轉狀況、勞工作業情形、空氣流通效果及粉

       塵狀況等隨時確認，並採取必要措施。

   (二)設置之密閉設備、局部排氣裝置、吹吸型換氣裝置或整體換氣裝置定期

         自動、重點檢查，維持有效性能。

   (三)指定(有機溶劑作業、鉛作業、特定化學作業⋯等)作業主管實施監督工

         作。

  四、應採取防範管理措施:

     1.應確實督導員工於作業時配戴合格之防護器具。

     2.預防粉塵危害之必要注意事項，應通告全體有關勞工。

     3.雇主使勞工從事粉塵作業時，應指定粉塵作業主管，從事監督作業。

     4.雇主應公告粉塵作業場所禁止飲食或吸菸，並揭示於明顯易見之處所。

     5.(1)雇主對室內粉塵作業場所至少每日應清掃一次以上。

       (2)雇主至少每月應定期使用真空吸塵器或以水沖洗等不致發生粉塵飛揚

          之方法，清除室內作業場所之地面、設備。

     6.應依勞工健康保護規則定期對勞工實施特殊健康檢查並保存記錄。

     7.本監測結果僅顯示作業環境當時狀況，並不足以說明作業環境長期危害

       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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監 測 日 期 ： 112/05/02

監 測 時 段 ： 09:00~15:00

報告保存期限： 3 年

法 令 標 準 ： 5000 ppm

監測結果

(ppm)

1 919 合格

2 676 合格

3 891 合格

4 609 合格

5 622 合格

6 748 合格

7 774 合格

8 964 合格

9 686 合格

10 701 合格

11 622 合格

12 792 合格

13 980 合格

14 692 合格

15 753 合格

16 745 合格

17 757 合格

18 661 合格

19 673 合格

20 660 合格

三民校區行政大樓2F 1201主任秘書室

三民校區行政大樓2F 1202秘書室

三民校區行政大樓2F 1203校長室

三民校區行政大樓1F 1107總務長室

三民校區行政大樓1F 1101文書組

三民校區行政大樓1F 1104資產經營管理組

三民校區行政大樓1F 1106營繕組(外)

三民校區行政大樓1F 1106營繕組(內)

三民校區資訊館1F 2107智慧工程系辦

三民校區資訊館2F 2203A網路工程組

三民校區資訊館2F 2203B電算中心主任室

三民校區行政大樓1F 1105出納組

三民校區資訊館2F 2204校務資訊組(外)

三民校區資訊館2F 2204校務資訊組(內)

三民校區資訊館3F 2305教學資訊組

三民校區資訊館4F 2406資訊管理系辦公室

三民校區資訊館5F 2505資訊工程系辦公室

三民校區資訊館8F 2805資訊與流通學院院辦

監測人員： 林暄政

監測方法： 以儀器直接監測法

三民校區資訊館1F 2102文書組檔案室

序號 監測區域名稱

三民校區資訊館1F 2101事務組

監測儀器： Sense Air pSENSE 二氧化碳偵測器

二氧化碳濃度監測結果報告書

結果判定

受測單位： 國立臺中科技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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監 測 日 期 ： 112/05/02

監 測 時 段 ： 09:00~15:00

報告保存期限： 3 年

法 令 標 準 ： 5000 ppm

監測結果

(ppm)

21 669 合格

22 743 合格

23 923 合格

24 910 合格

25 537 合格

26 733 合格

27 637 合格

28 637 合格

29 787 合格

30 819 合格

31 537 合格

32 552 合格

33 555 合格

34 523 合格

35 683 合格

36 545 合格

37 603 合格

38 654 合格

39 539 合格

40 580 合格

二氧化碳濃度監測結果報告書
受測單位： 國立臺中科技大學

監測人員： 林暄政

監測方法： 以儀器直接監測法

監測儀器： Sense Air pSENSE 二氧化碳偵測器

序號 監測區域名稱 結果判定

三民校區行政大樓2F 1203校長秘書室

三民校區行政大樓2F 1205人事室第二組

三民校區行政大樓2F 1206人事主任室

三民校區行政大樓2F 1208人事室第一組

三民校區行政大樓3F 1302副校長室

三民校區行政大樓3F 1304主計室

三民校區行政大樓3F 1305主計主任室

三民校區行政大樓3F 1305主計組長室

三民校區行政大樓3F 1306主計室(檔案室)

三民校區行政大樓4F 1401秘書室

三民校區中商大樓1F 7101圖書館

三民校區中商大樓2F 7201商學院辦公室

三民校區中商大樓2F 7202商學院院長室

三民校區中商大樓2F 7210稽核室

三民校區中商大樓4F 7413會計資訊系辦公室

三民校區中商大樓5F 7511應用統計系辦公室

三民校區中商大樓5F 7504商學院辦公室

三民校區中商大樓7F 7711保險金融管理系辦公室

三民校區中商大樓8F 7810企業管理系辦公室

三民校區中商大樓9F 7923財政稅務系辦公室

第 A - 007 頁



監 測 日 期 ： 112/05/02

監 測 時 段 ： 09:00~15:00

報告保存期限： 3 年

法 令 標 準 ： 5000 ppm

監測結果

(ppm)

41 541 合格

42 548 合格

43 520 合格

44 492 合格

45 494 合格

二氧化碳濃度監測結果報告書
受測單位： 國立臺中科技大學

監測人員： 林暄政

監測方法： 以儀器直接監測法

監測儀器： Sense Air pSENSE 二氧化碳偵測器

序號 監測區域名稱 結果判定

三民校區中商大樓11F 7B05採編組

三民校區中商大樓11F 7B04讀者服務組

三民校區中商大樓12F 圖書館-館長室

三民校區昌明樓B1F 4011木工教室

民生校區綜合大樓3F 圖書館

~以下空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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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氧化碳濃度監測結果採取之必要措施：

一、本監測紀錄僅供貴校參考。

二、本次測試未超過法令標準 5000 ppm。

    依勞工作業場所容許暴露標準第二條附表一之規定二氧化碳容許濃度為

    5000ppm。但不同作業處所要有不同品質要求，對於一般密閉式中央空調設備

    二氧化碳濃度建議應維持在1000ppm以下較適當。

三、依據職業安全衛生法第十二條之規定，雇主應有責任實施勞工作業環境監測

    ，以評估作業環境之現況，作為現場規劃、或需工程改善之依據，進而減少

    勞工於不良工作環境所造成之健康損失，進而提高事業單位之工作效率。

    一般中央空調作業場所對於空氣之良否指標，均以二氧化碳濃度高低為基本

    評估依據，其原因在於二氧化碳之濃度大致與通風不良引起之溫、濕度、惡

    臭等空氣之綜合條件具有密切之關係，且其監測亦較容易。依據醫學報導二

    氧化碳濃度達到４%（40000ppm）時可能引起皮膚刺激感、頭痛、耳鳴、動

    悸、精神興奮等，如到８%（80000ppm）時則有顯著之呼吸困難，達到10%

   （100000ppm）時則可能喪失意志而有生命之危險。

四、依勞工作業環境監測實施辦法第七條第一項第一款之規定，設置中央管理方

    式之空氣調節設備之建築物室內作業場所，應每六個月監測二氧化碳濃度一

    次以上。

五、藉由良好的通風調整，以保持作業時間勞工之健康及提高工作效率，尤其在

    發生有害氣體、蒸氣、粉塵或高溫等作業場所，通風之良窳實可左右其衛生

    條件。

    尤其設有中央空調管理之工作場所，所有空氣由出風口散逸到作業區，再由

    回風口將空氣收回循環，由空調設備處理循環使用，因此如二氧化碳過高而

    未有新鮮空氣之補充，則容易造成二氧化碳之累積，造成濃度過高，因此在

    此情況下，應隨時保持新鮮空氣輸入之注意事項：

     1.新鮮空氣入口須遠離排氣口或有害物發散場所。

     2.補充空氣應送至之作業範圍且供氣應均勻分散。

     3.補充空氣應調節溫度使接近作業場所溫度範圍內。

     4.濃度過高時應有維修廠商調整新鮮空氣及回風循環系統之比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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監 測 日 期 ： 112/05/02

監 測 時 段 ： 15:00~15:30

報告保存期限： 3 年

法 令 標 準 ： 90 dBA

監測結果 最大值

(dBA) (dBA)

1 83.9 85.0

區域噪音監測結果報告書

三民校區昌明樓B1F 4011木工教室

~以下空白~

序號 監測區域名稱

監測儀器： CENTER 323噪音計

受測單位： 國立臺中科技大學

監測人員： 林暄政

監測方法： 以噪音計直接監測法

※從事噪音暴露工作日八小時日時量平均音壓級在八十五分貝以上作業之勞工，

  每年應實施特殊健康檢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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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人噪音劑量)監測結果報告書

監 測 儀 器：

112/05/02

09:40~15:40

3 年

90 dBA

監 測 日 期 ：

監 測 時 段 ：

國立臺中科技大學

林暄政

SV104噪音計

受 測 單 位：

法 令 標 準 ：

監 測 人 員：

報告保存期限：人員配戴噪音計監 測 方 法：



噪音作業場所監測結果採取之必要措施：

一、本次監測應由職安人員依據監測結果及下列各項原則評估。

二、法規依據:

   (一)依據職業安全衛生法設施規則第300條，工作場所因機械設備所發生之聲音

       超過九十分貝時，應採取下列措施：

       1.應實施噪音源工程控制、減少勞工噪音暴露時間。

       2.使勞工噪音暴露工作日八小時日時量平均不超過下表列之規定值或相當

         之劑量值。

       3.任何時間不得暴露於峰值超過一百四十分貝之衝擊性噪音或一百十五分

         貝之連續性噪音。

工作日容許暴露時間 Ａ權噪音音壓級

（小時） （dBA）

8 90

6 92

4 95

3 97

2 100

1 105

1/2 110

1/4 115

  (二)依據職業安全衛生法設施規則第300-1條，雇主對於勞工八小時日時量平均

      音壓級超過八十五分貝或暴露劑量超過百分之五十之工作場所，應採取下列

      聽力保護措施，作成執行紀錄並留存三年：

      1.噪音監測及暴露評估。 

      2.噪音危害控制。

      3.防音防護具之選用及佩戴。

      4.聽力保護教育訓練。

      5.健康檢查及管理。

      6.成效評估及改善。

      前項聽力保護措施，事業單位勞工人數達一百人以上者，雇主應依作業環境

      特性，訂定聽力保護計畫據以執行；於勞工人數未滿一百人者，得以執行紀

      錄或文件代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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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工程控制:

      1.工作場所產生強烈噪音之機械，應予以適當隔離，並與一般工作場所分開

        為原則。

      2.發生強烈振動及噪音之機械應採消音、密閉、振動隔離或使用緩衝阻尼、

        慣性塊、吸音材料等，以降低噪音之發生。

      3.應實施噪音源工程控制並減少勞工噪音暴露時間。

 四、應採取防範管理措施:

      1.從事噪音暴露工作日八小時日時量平均音壓級在八十五分貝以上作業

      2.噪音暴露工作日八小時日時量平均音壓級在八十五分貝以上之作業場所，

        應每六個月監測噪音一次以上。

      3.應確實督導員工使用防音防護具(耳塞、耳罩)。

      4.噪音超過九十分貝之工作場所，應標示並公告噪音危害之預防事項，使勞

        工周知。

 五、噪音暴露劑量計算公式:

        其暴露劑量之計算方法為：

其和大於一時，即屬超出容許暴露劑量。

      2.勞工暴露之噪音劑量值與噪音音壓及計算公式

        TWA=16.61 log(DOSE%/100)+90

        TWA：八小時日時量平均音壓級

        DOSE%：噪音劑量值

      1.勞工工作日暴露於二種以上之連續性或間歇性音壓級之噪音時，

        之勞工，每年應實施特殊健康檢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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監 測 日 期 ： 112/05/02

監 測 時 段 ： 09:00~15:00

報告保存期限： 3 年

監測結果

(LUX)

1 517

2 415

3 430

4 996

5 341

6 822

7 411

8 983

9 734

10 632

11 466

12 582

13 760

14 311

15 568

16 1106

17 1124

18 834

19 507

20 446

監測區域名稱

照度監測結果報告書

序號

監測儀器： CENTER 530照度計

受測單位： 國立臺中科技大學

監測人員： 林暄政

監測方法： 以照度計直接監測法

三民校區行政大樓1F 1105出納組

三民校區行政大樓1F 1106營繕組(外)

三民校區資訊館1F 2101事務組

三民校區資訊館1F 2102文書組檔案室

三民校區資訊館2F 2203A網路工程組

三民校區資訊館2F 2203B電算中心主任室

三民校區資訊館2F 2204校務資訊組(外)

三民校區資訊館2F 2204校務資訊組(內)

三民校區資訊館3F 2305教學資訊組

三民校區資訊館4F 2406資訊管理系辦公室

三民校區資訊館5F 2505資訊工程系辦公室

三民校區行政大樓2F 1202秘書室

三民校區行政大樓2F 1203校長室

三民校區行政大樓2F 1203校長秘書室

三民校區資訊館8F 2805資訊與流通學院院辦

三民校區行政大樓1F 1101文書組

三民校區行政大樓1F 1104資產經營管理組

三民校區行政大樓1F 1106營繕組(內)

三民校區行政大樓1F 1107總務長室

三民校區行政大樓2F 1201主任秘書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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監 測 日 期 ： 112/05/02

監 測 時 段 ： 09:00~15:00

報告保存期限： 3 年

監測結果

(LUX)

21 649

22 577

23 810

24 715

25 811

26 706

27 903

28 744

29 936

30 472

31 415

32 1244

33 794

34 732

35 711

36 1049

37 852

38 776

39 823

40 1238

三民校區中商大樓5F 7511應用統計系辦公室

三民校區中商大樓5F 7504商學院辦公室

三民校區中商大樓7F 7711保險金融管理系辦公室

三民校區中商大樓8F 7810企業管理系辦公室

三民校區中商大樓9F 7923財政稅務系辦公室

三民校區中商大樓11F 7B05採編組

三民校區行政大樓4F 1401秘書室

三民校區中商大樓1F 7101圖書館

三民校區中商大樓2F 7201商學院辦公室

三民校區中商大樓2F 7202商學院院長室

三民校區中商大樓2F 7210稽核室

三民校區中商大樓4F 7413會計資訊系辦公室

三民校區行政大樓2F 1208人事室第一組

三民校區行政大樓3F 1302副校長室

三民校區行政大樓3F 1304主計室

三民校區行政大樓3F 1305主計主任室

三民校區行政大樓3F 1305主計組長室

三民校區行政大樓3F 1306主計室(檔案室)

監測儀器： CENTER 530照度計

序號 監測區域名稱

三民校區行政大樓2F 1205人事室第二組

三民校區行政大樓2F 1206人事主任室

照度監測結果報告書
受測單位： 國立臺中科技大學

監測人員： 林暄政

監測方法： 以照度計直接監測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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監 測 日 期 ： 112/05/02

監 測 時 段 ： 09:00~15:00

報告保存期限： 3 年

監測結果

(LUX)

41 943

42 977

43 568

44 409

45 568

46 750

民生校區綜合大樓3F 圖書館

民生校區誠敬樓5F 化學實驗室

~以下空白~

序號 監測區域名稱

三民校區中商大樓11F 7B04讀者服務組

三民校區中商大樓12F 圖書館-館長室

三民校區昌明樓B1F 4011木工教室

三民校區昌明樓B1F 器材管理室

監測人員： 林暄政

監測方法： 以照度計直接監測法

監測儀器： CENTER 530照度計

照度監測結果報告書
受測單位： 國立臺中科技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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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照度監測結果採取之必要措施：

  一、法規依據:

職業安全衛生法設施規則第313條，雇主對於勞工工作場所之採光照明，

應依下列規定辦理:

   1.各工作場所須有充分之光線，但處理感光材料、坑內及其他特殊作業之

     工作場所不在此限。

   2.光線應分佈均勻，明暗比例應適當。

   3.應避免光線之刺目、眩耀現象。

   4.各工作場所之窗面面積比率不得小於室內地面面積十分之一。

   5.採光以自然採光為原則，但必要時得使用窗簾或遮光物。

   6.作業場所面積過大、夜間或氣候因素自然採光不足時，可用人工照明，

     依附表規定予以補足。

   7.燈盞裝置應採用玻璃燈罩及日光燈為原則，燈泡須完全包蔽於玻璃罩中。

   8.窗面及照明器具之透光部份，均須保持清潔。

  二、本次監測照度值(LUX)由職安人員依據附表標準，依照工作場所或作業

      別之不同，進而評估是否於該處所補強照度之不足，以保障勞工作業之

      環境安全。

  三、本監測僅供貴校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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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照明種類

場所別採全面照明

作業別採局部照明

室外走道、及室外一般照明。
20米

燭光以上
全面照明

一、走道、樓梯、倉庫、儲藏室堆置粗大物件處

    所。
一、全面照明

二、搬運粗大物件，如媒炭、泥土等。 二、全面照明

一、機械及鍋爐房、升降機、裝箱、精細物件儲

    藏室、更衣室、盥洗室、廁所等。
一、全面照明

二、須粗辨物體如半完成之鋼鐵產品、配件組、

    磨粉、粗紡棉布極其他初步整理之工業製造。
二、局部照明

    須細辨物體如零件組合、粗車床工作、普通檢

查及產品試驗、淺色紡織及皮革品、製罐、防腐、

肉類包裝、木材處理等。

200米

燭光以上
局部照明

一、須精辨物體如細車床、較詳細檢查及精密試

    驗、分別等級、織布、淺色毛織等。
一、局部照明

二、一般辦公場所。 二、全面照明

    須極細辨物體，而有較佳之對襯，如精密組

合、精細車床、精細檢查、玻璃磨光、精細木、深

色毛織等。

500-1000米

燭光以上
局部照明

    須極精辨物體而對襯不良，如極精細儀器組

合、檢查、試驗、鐘錶珠寶之鑲製、菸葉分級、印

刷品校對、深色織品、縫製等。

1000米

燭光以上
局部照明

場所或作業別 照明米燭光數

50米

燭光以上

100米

燭光以上

300米

燭光以上

照度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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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接監測法

監測結果

(m/s)

1 3.25 - 3.25

2 3.61 - 3.61

3 1.92 0.66 1.07

4 1.06 - 1.06

5 1.02 - 1.02

6 1.54 2.11 1.96

7 2.72 2.44 2.22

2.22

1.51

三民校區昌明樓B1F 4011木工教室自動刨木機

三民校區昌明樓B1F 4011木工教室手壓刨木機

三民校區昌明樓B1F 4011木工教室木工帶鋸機

民生校區仁愛樓2F R209美容系化妝品科技教室

民生校區誠敬樓5F 化學實驗室

~以下空白~

-

09:00~15:30

3 年

三民校區昌明樓B1F 4011木工教室立式砂帶機

三民校區昌明樓B1F 4011木工教室圓盤砂輪機

0.64

-

TES-1340風速計

112/05/02

序號 監測單位名稱/區域名稱 測點1 測點2

 監 測 日 期 ：

監 測 時 段 ：

報告保存期限：

國立臺中科技大學

林暄政

風速監測結果報告書
受 測 單 位：

測點3

-

-

監 測 人 員：

監 測 方 法：

監 測 儀 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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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制風速監測結果採取之必要措施：

1、 本次測試結果為提供年度對局部排氣裝置定期實施自動檢查及開始使用、拆

    卸、改裝或修理時實施之重點檢查參考用。

2、 控制風速目前法令並無最低標準，請依據作業環境監測氣罩外污染物質之八

    小時時量平均容許濃度或氣罩外最高容許濃度為評估排氣設備是否正常運轉

    之標準。

3、 應每年度定期實施自動檢查，以保持設備運轉狀況良好。

4、 本監測紀錄僅供貴校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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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儀器校正紀錄報告 

◆認可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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